
 

外送合作契約範本 

【簽約注意事項】 

一、本契約範本係依據「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訂定，供外送平臺業者與合作商家訂立外送合作契約時參考使用。 

二、為確保合作商家充分理解契約內容，外送合作契約之訂立、變更及涉及重要

權利義務之事項，應以正體中文為主要書面或電子契約內容；如另有其他語

言版本者，應以正體中文版本為準，其他語言版本為補充解釋依據。 

三、本契約範本係作為外送平臺業者與合作商家訂立外送合作契約之基礎參考

文件，其目的在於明確揭露合作關係中涉及之費用項目、結算方式、契約終

止、爭議處理及相關合作店家權益事項，以促進資訊透明及契約公平。雙方

得依實際合作需求另行約定其他事項。 

立契約書人： 

外送平臺業者：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甲方」）。 

合 作 商 家：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乙方」）。 

茲就乙方同意使用甲方提供之電子商務技術平臺（以下簡稱「平臺」）進行網路

交易，，於平臺上刊登並銷售乙方之商品（包括但不限於餐點、食品及其他可供消

費者訂購之品項，，以下簡簡稱「商品」），，甲方提供平臺技術務務、訂資資訊遞、、

金流代收代付及外送員媒合運送等相關務務；乙方負責商品之提供、內容、品質

及合法性，。雙方依本契約約定處理訂資履行及相關事宜，爰就上開合作事項，達

成協議如下： 

第一條 契約期間及效力 

一、本契約自雙方完成簽署之日起生效；雙方如另行約定契約期間者，應於

契約中明確載明自○年○月○日起生效。 

二、甲方應於本契約成立後七日內，以雙方合意方式提供完整契約內容予乙



方留存，並確保乙方於契約存續期間內得隨時查閱契約內容及其附件，。 

第二條 合作商家之責任與義務 

一、乙方應負責於平臺上架之商品品項、價格及相關資訊之設定與正確性，

並透過甲方平臺系統揭示；價格或內容如有調整，乙方應即時透過雙方

合意方式更新之。 

二、經乙方同意後，方有配合甲方即時回復訂資、備妥商品之義務；客訴發

生時，乙方應提供佐證資料，以協助甲方釐清問題。 

三、經乙方同意後，方有參與甲方行銷活動之義務。乙方參與甲方之行銷活

動，應配合甲方行銷活動之辦法、流程及時程。 

四、乙方使用甲方之名稱、商標、圖片、菜資或其他素材進行行銷或宣遞時，

應依雙方約定之範圍與方式為之，未經授權不得逾越使用。前開授權於

本契約終止、解除或期間屆滿時，除法令另有規定或雙方另有約定外，

乙方應停止使用，並下架或移除相關素材。甲方並應擔保其所提供之素

材無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 

第三條 外送平臺業者之責任與義務 

一、甲方應提供乙方以下務務： 

□消費者媒合及/或訂資資訊遞、務務。 

□款項代理收付及匯付務務。 

□運送務務或媒合外送員運送務務。 

□透過平臺協助處理與消費者間客訴務務。 

□雙方約定之任何其他務務。 

二、甲方應依與乙方合作關係及本契約履行下列事項，並於契約終止後保存

紀錄至少二年： 

(一)甲乙雙方之外送合作契約及其附件、變更或續約紀錄。 



(二)甲乙雙方之平臺業務招攬行為、合作洽談及其執行相關紀錄。 

(三)乙方於平臺接受訂資、提供商品之時間、內容及相關交易資訊；及

配送與平臺系統操作之紀錄。 

(四)甲乙雙方之客戶務務、申訴或爭議處理之受理、處理過程及結果紀

錄。 

(五)貨款之計算方式、結算明細及給付時間相關紀錄。 

(六)其他與前五款事項有關之紀錄。 

三、甲方使用乙方之名稱、商標、圖片、菜資或其他素材進行行銷或宣遞時，

應依雙方約定之範圍與方式為之，未經授權不得逾越使用。前開授權於

本契約終止、解除或期間屆滿時，除法令另有規定或雙方另有約定外，

甲方應停止使用，並下架或移除相關素材。乙方並應擔保其所提供之素

材無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 

四、甲方應以合理方式維持平臺系統功能之穩定與安全，並視實際需要進行

系統維護及安全檢測，避免因系統異常、延遲或其他技術問題影響乙方

之營運或商譽。 

第四條 收取務務費用 

一、依雙方約定乙方應支付甲方相關費用如下： 

□上架費：每合作商家新臺幣_________元。 

□行動裝置租用費：每組新臺幣_________元。 

□SIM 卡租用費：每結帳週期新臺幣_________元。 

□平臺期租費：每結帳週期新臺幣_________元。 

□抽成佣金：乙方應就透過平臺完成之每筆訂資，按雙方約定之計算基準，

以每筆訂資商品金額之_________%支付抽成佣金；抽成佣金之計算基準，

是否含稅、外送務務費、平臺補貼、平臺折扣、退款、取消訂資、包裝



材料費、未滿低消差額或其他項目，由雙方另訂之。 

□，_____________ 

以上各項收費項目、計算方式及金額或比例，非經依第七條規定辦理契

約變更，不得任意調整。 

二、甲方或乙方辦理行銷活動、優惠活動或廣告方案，涉及費用負擔、折扣

分攤或抽成佣金計算基準之調整者，應經雙方同意。 

第五條 貨款結算與支付方式 

一、結算方式：乙方透過平臺完成之交易，其商品金額及應付抽成佣金，甲

方應依雙方約定之結算週期辦理結算。 

二、結帳流程： 

(一)甲方應按結帳週期(不得逾一個月)於每月○日提供當月○日至當

月○日訂資交易之對帳資供乙方對帳。前開對帳資應包含訂資明細、

交易金額、務務費計算方式及各項扣除項目，並應提供乙方以平臺

系統登入方式查閱及下載。 

(二)乙方應自甲方完整提供對帳資之次日起○個工作天內(不得逾五個

工作天)，，確該期期對帳資內容；如對交易金額、費用項目或明細有

異議，應於前開期間內透過雙方合意之方式提出。 

(三)乙方未於前述期間內提出異議者，甲方即依對帳資於約定期限付款；

惟乙方仍得於民法第一百二十七條之法定請求權時效內，就顯然計

算錯誤部分請求更正。 

(四)乙方若於前述期間提出異議者，甲方應於次一結算週期完成核對並

辦理調整；如屬無爭議部分之款項，甲方應依約定期限付款，不得

因部分爭議而延遲全部款項之支付。 

(五)甲方應按結帳週期(不得逾一個月)於每月○日匯付當月○日至當

月○日訂資交易之款項。前開款項係乙方期期應收之商品金額，扣



除依本契約第四條約定之相關費用後，將餘額以銀行匯款或其他約

定方式支付予乙方，衍生之銀行手續費或相關費用由甲方負擔。 

三、遲延責任： 

(一)甲方應依本契約約定期限及方式付款，若未於期限內完成付款，應

自付款期限屆滿之次日起，按民法所定法定利率計算遲延利息，至

實際清償日止。若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遲延付款，除前開遲延

利息外，得按日加計未結清金額百分之○之懲罰性違約金。 

(二)甲方如於約定付款日逾七日仍未清償者，乙方得以書面通知甲方限

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乙方得暫停提供商品或依本契約終止合作。 

(三)甲方於結算時所扣除之費用，應以本契約明定或經雙方合意者為限，

不得僅依平臺公告或內部規章另行增加扣款項目。 

(四)如乙方應支付之費用超過期期應收款項者，甲方得以雙方合意之方

式通知乙方後，自次期應付款項中抵扣；契約終止時仍有未抵扣金

額者，雙方應協議付款方式。 

四、發票開立及付款條件： 

(一)乙方應依法就其銷售之商品金額依法開立統一發票或收據。 

(二)甲方就其向乙方收取之相關費用應開立發票；如因帳務調整致金額

變動，應依法辦理折讓或補開發票。 

第六條 合規登記暨食品安全與衛生管理 

一、乙方應遵循政府規定進行事前登錄或申請相關許可，依法完成公司/商

業/工廠/稅籍（營業）登記以符合法規。 

二、乙方如屬衛生福利部「應申請登錄始得營業之食品業者類別、規模及實

施日期」之食品業者，應至期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業者登錄平

臺」完成登錄，未達前述規模者，亦可自願性登錄；如屬衛生福利部「食

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食品業者，須依規定投保產品責任險。 



三、乙方應落實商品管理，強化儲存條件，注意商品合法性與標示完整，確

保商品品質及務務水準。乙方如屬食品業者(含餐飲業者)須控管出餐效

率與食品品質，於外送員領取前，應將食品(餐食)完整包覆、冷熱食須

有效區隔，並應離地放置，不得有污染食品之行為。甲乙雙方應確實遵

循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四、甲方應於平臺提供合於載明衛生福利部公告之，「以通訊交易方式訂定之

食品或餐飲務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相關之欄位，供乙

方登載應告知消費者之事項，保障消費者權益。 

五、甲方如基於法令或消費者保護之必要，得要求乙方提供相關證明或配合

查核。 

六、如發生商品瑕疵、食品中毒、有危害食品衛生安全之虞等爭議，甲乙雙

方應配合主管機關之調查。 

第七條 契約變更 

一、甲方變更本契約之內容時，應於擬生效日三十日前，以雙方合意之方式

通知乙方並於平臺公告其內容、變更理由及生效日期。 

二、前項契約變更事項如屬一般營運規則調整、作業流程優化或因應相關法

令修正所為之必要變更，甲方若已依前項規定通知乙方且於平臺公告，

乙方於變更事項生效前未提出異議並持續使用平臺務務者，視為同意變

更。 

三、若契約變更內容涉及費用項目之新增、抽成佣金比例或計算方式之變更、

結算週期或付款條件之調整、契約終止權利之限制、乙方曝光度、排序

機制或實質收益之演算法系統調整等其他足以影響乙方營業利益之重

要事項，應經雙方合意後始得生效。 

第八條 契約終止 

一、除可歸責於他方之事由者外，一方如欲終止本契約，應於____日前以雙



方合意之方式通知他方。 

二、甲方倘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情節重大，足以影響乙方營業權益者，乙方

得終止本契約： 

(一)違反相關法令或主管機關命令，致影響乙方營業權益或消費者權益。 

(二)未依約定辦理對帳、結算或遲延支付貨款，經乙方以書面通知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三)未經乙方同意，擅自變更費用計算方式、抽成比例或其他影響乙方

權益之重要契約內容。 

(四)其他違反本契約或雙方約定之重大事由，致乙方營業權益受重大影

響或契約目的難以達成，且經乙方通知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三、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情節重大，足以影響消費者權益或平臺正常營

運者，甲方得立即限制乙方之平臺使用權限，或終止本契約並註明終止

日期： 

(一)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令之虞，

致影響消費者權益或平臺正常營運。 

(二)違反本契約之重要義務，經甲方以書面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 

(三)有詐欺、虛偽交易、惡意干擾平臺系統或其他重大不誠信行為。 

(四)其他違反本契約或雙方約定之重大事由。 

四、依前二項規定終止契約者，終止之一方應以雙方合意之方式敘明終止理

由及事實依據，並就其主張負舉證責任。契約終止後，不影響終止前已

發生之權利義務；甲方仍應依約完成未結貨款之結算與支付。 

五、因第二項及第三項事由致終止本契約者，一方得向違約之他方請求違約

金或損害賠償，其請求金額之上限，由雙方約定為________。 



六、乙方對於甲方終止本契約如有不務，得自收到通知之日起____日內，依

第九條所定爭議處理機制提出異議。 

第九條 爭議處理機制 

一、甲方應就下列事項建立與乙方間之爭議處理機制： 

(一)費用收取或計算方式之爭議。 

(二)貨款結算、對帳或帳務異常。 

(三)訂資交易或配送紀錄疑義。 

(四)系統操作、帳號管理或權限限制。 

(五)契約履行相關事項。 

(六)甲方依本契約所為終止契約等處置。 

二、前項爭議處理機制，甲方應主動告知受理資位、聯絡方式、處理程序及

回復方式。甲方就乙方爭議事項之處理結果，應提供處理結果、事實該

定摘要、主要依據及後續處理方式之說明。甲方於作成影響乙方權益之

處置前，應提供合理之說明或協調機會，並以雙方合意之方式通知乙方。 

三、甲方處理與乙方爭議時，應依本契約約定及其處理機制辦理。 

四、雙方因本契約所生之爭議，同意優先以協商方式處理。 

五、甲方不得以與爭議事項無關之條件，限制乙方退出平臺；就無爭議之應

付款項，不得無故遲延給付。 

六、本契約未約定事項，依相關法令及誠信原則處理。 

七、於無法協商而須涉訟時，甲乙雙方同意以____________地方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有關小額訴訟

管轄法院之適用。 

  



立契約書人 

甲方(外送平臺業者)， 

公司名稱： 

代表人姓名： 

營業地址： 

連絡電話： 

 

 

乙方（合作商家） 

公司/商號名稱： 

統一編號或稅籍編號： 

代表人姓名： 

營業地址： 

連絡電話： 

 

 

 

 

 

 

 

 

 

 

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